
行政处罚公示（公民）2024年4月29日-5月5日

序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违法行为类型 处罚依据 处罚内容 处罚决定日期 处罚机关

1 赖浩 赣市交罚〔2024〕20005号
未经许可在公路及公路用地范围

内埋设自来水管设施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
法》第七十六条第二项
、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

》第六十二条。

罚款贰仟元整 2024-04-25 赣州市交通运输局

2 朱军 赣市交罚[2024]13005号
未经许可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擅

自埋设管线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

法》第八十一条。
罚款叁仟元整 2024-04-23 赣州市交通运输局

3 杨忠平 赣市交罚〔2024〕02124号
未取得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证
》，擅自从事或变相从事网约车

经营活动。

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
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
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

项。

罚款叁仟元整 2024-04-25 赣州市交通运输局

4 刘国亮 赣市交罚[2024]18011号
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擅自在公路
上行驶履带式挖掘机，导致污染

公路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

法》第七十七条。
罚款壹仟元 2024-04-28 赣州市交通运输局

5 曾志明 赣市交罚〔2024〕02121号
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，擅自

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
运输条例》第六十三条

第一款第一项。
罚款叁仟元整 2024-04-23 赣州市交通运输局

6 罗明平 赣市交罚〔2024〕02122号
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，
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
运输条例》第六十三条

罚款壹万元整 2024-04-23 赣州市交通运输局

7 谢鹏 赣市交罚〔2024〕03092号
未取得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
证》，擅自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

。

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
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
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

警告、罚款人

民币叁仟元整
2024-04-29 赣州市交通运输局

8 何细华 赣市交罚〔2024〕02123号
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，
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

运输条例》第六十三条
第三项。

罚款壹万元整 2024-04-24 赣州市交通运输局



行政处罚公示（公民）2024年4月29日-5月5日

序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违法行为类型 处罚依据 处罚内容 处罚决定日期 处罚机关

9 邱家达 赣市交罚〔2024〕02129号
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，
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
运输条例》第六十三条

第三项。

罚款壹万元整 2024-04-28 赣州市交通运输局

10 温昌辉 赣市交罚〔2024〕02127号
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，
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
运输条例》第六十三条

第三项。

罚款壹万元整 2024-04-26 赣州市交通运输局

11 周南生 赣市交罚〔2024〕02125号
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，
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
运输条例》第六十三条

第一款第三项。

罚款壹万元整 2024-04-25 赣州市交通运输局

12 刘德富 赣市交罚〔2024〕02126号
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，
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
运输条例》第六十三条

第一款第三项。

罚款壹万元整 2024-04-26 赣州市交通运输局

13 尹理子 赣市交罚〔2024〕02131号
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，
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
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道路运输条例》第六十

三条第三项。

罚款壹万元整 2024-04-29 赣州市交通运输局

14 姜波 赣市交罚〔2024〕02130号
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，
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
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道路运输条例》第六十

三条第三项。

罚款壹万元整 2024-04-29 赣州市交通运输局

15 徐开荣 赣市交罚〔2024〕02132号
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，擅自
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道路运输条例》第六十
三条第一款第二项。

罚款伍仟元整 2024-04-30 赣州市交通运输局

16 杨茂 赣市交罚〔2024〕17009号

未经许可在543省道K23+400米至

K23+700米左侧公路用地范围内

竖立电线杆六根并架设电缆长度

为300米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

法》第七十六条第二项
、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

》第六十二条。

罚款叁仟元 2024-04-28 赣州市交通运输局


